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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佈

此乃本公司作出的自願性公佈。
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刊發的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。除另有規定者外，本公

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買方（本公司間接擁有90%股權的附屬公司）與Tannagashev Ilya Nikolaevich（賣方之一）（「TIN」）
就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於取得新Lapichevskaya牌照後作出之第三筆付款存在爭議。TIN向買方

索償2,328,565.60美元（包括TIN於第三筆付款中所佔的份額及TIN宣稱的利息損失），理由是其

認為本公司未能作出第三筆付款（「索償」）。

董事會認為，本公司對索償有充分的抗辯理據，並已聘請律師對索償作抗辯。董事會亦認為，

索償的結果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及營運造成重大影響。

本公司將在適當時候就索償的發展作進一步公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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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昊奭先生及Shin Min Chul先生，非執行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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